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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債務重組更新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通函（「該通函」）。除非另有指明，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該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行1,793,524,789股優先股與Oriental Toprich以清償
及解除約人民幣948百萬元之轉換利息。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Oriental Toprich就優先股向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及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統稱「平安銀行」）其合共788,945,741股優先股提供擔
保，並承諾按照中國、香港及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規定採取一切步驟，包括簽署相關文
件，以便相關平安銀行可在中國法院針對Oriental Toprich強制執行與轉換利息（共計約人
民幣417百萬元）有關的債權人權利。於該等訴訟或執行程序啟動後，平安銀行將同意協
助Oriental Toprich就其作為擔保人的義務的履行以及優先股的清償申請達成和解或調解轉
換利息。

承董事會命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鮮揚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主席）、孫建坤先生及莊顯偉先生；以及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紹源、黄容生先生及徐曼珍女士。


